
粤应急函〔2022〕424 号

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转发国家矿山

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执行安全标志

管理的矿用产品目录的通知

各有关地级以上市应急管理局，省广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，各有

关矿山企业：

现将《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执行安全标志管理的矿

用产品目录的通知》（矿安〔2022〕123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

真贯彻执行。全省非煤地下矿山企业必须采购、使用已取得安全

标志的矿用产品。凡因采购、使用无安全标志产品而造成生产安

全事故的，要依法追究有关责任者的责任。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

将非煤地下矿山企业执行安全标志管理矿用产品情况纳入日常

监督检查内容，指导督促企业正确采购、使用具有安全标志的矿

用产品，进一步推进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。

请各地立即将本通知传达至辖区内所有非煤地下矿山企业。

附件：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执行安全标志管理的矿

广 东 省 应 急 管 理 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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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产品目录的通知（矿安〔2022〕123号）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校对责任人：矿监地灾处罗峥、刘玲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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